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５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３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３４

，

４０７

，

８８２．０２ ３４１

，

３６５

，

３７４．２９ ２７．２６％

营业利润

９１

，

５９６

，

０６６．６４ ６９

，

６６７

，

３９０．２２ ３１．４８％

利润总额

９４

，

７１８

，

０１１．０９ ７２

，

９３６

，

１８０．８７ ２９．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０

，

５０７

，

８４０．０１ ５４

，

４８２

，

３３６．０６ ２９．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１ ０．１７ ２３．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３５％ ４．４７％ ０．８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９８２

，

４６９

，

０７５．７４ １

，

８８３

，

７４２

，

３９３．５０ ５．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２０

，

２４２

，

６２０．０１ １

，

２８２

，

７３４

，

７８０．００ ２．９２％

股本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００ ３．８９ ２．８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积极拓展市场和用户，在努力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研究

制定有效的成本控制策略，控制生产成本费用，改善经营管理效率，使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利润

实现同步增长。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４３４

，

４０７

，

８８２．０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２６％

；营业

利润

９１

，

５９６

，

０６６．６４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４８％

；实现利润总额

９４

，

７１８

，

０１１．０９

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２９．８６％

；净利润

７０

，

５０７

，

８４０．０１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４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曹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旺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孙建强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１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另

行通知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８

号 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精诚再生增资的议案》

２

、《关于参与发行“

２０１１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

２０１１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会

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北路

８

号

邮 编：

２４１００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

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

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

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

表决。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

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７１

；投票简称：精诚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对所有议案

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总表决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精诚再生增资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

关于参与发行

“

２０１１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

的议案

》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

２０１１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

企业集合票据

”

的议案

》

３．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

证号”等资料，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２１７１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

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 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九华北路

８

号办公大楼五楼

邮政编码：

２４１００８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传 真：

０５５３－５３１５９７８

联 系 人：吕莹、姜鸿文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精诚再生增资的议案

》

２

《

关于参与发行

“

２０１１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

的议案

》

３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

２０１１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企

业集合票据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

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厦门宝德利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 厦门宝德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２％

，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厦门宝德利贸

易有限责任公

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５．３７ ４００ ４．８２％

合 计

－ １５．３７ ４００ ４．８２％

厦门宝德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本次减持前不存在减持本公司股份

的情况。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厦门宝德利贸

易有限责任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６

，

１９３

，

９９２ ７．４７％ ２

，

１９３

，

９９２ ２．６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１９３

，

９９２ ７．４７％ ２

，

１９３

，

９９２ ２．６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１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

况。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厦门宝德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

限公司的通知，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由于自身资产配置需要，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２％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恒顺洋伞

（

香港

）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１５．３７ ４００ ４．８２％

合 计

－ １５．３７ ４００ ４．８２％

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本次减持前不存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

况。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恒顺洋伞

（

香港

）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２

，

７３８

，

５４６ ５１．５３％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４６．７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

，

７３８

，

５４６ ５１．５３％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４６．７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１

、本次减持后，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４６．７１％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３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４

、公司控股股东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再

减持公司股份。

５

、公司将督促恒顺洋伞（香港）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1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

:

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

:2011-036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8,072,3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26%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行

"2011

年芜湖市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072,34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发行

"2011

年芜湖市第一期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072,341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

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吕宏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2011-037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徽佑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5

月

27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安徽优赛门斯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与北京华腾

开元电气有限公司、潘成一、王翔共同设立安徽优赛门斯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

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经芜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出具了（皖工商）登记名预核准字【

2011

】第

5345

号

"

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

核定企业名称为：安徽佑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佑赛科技

"

）。 日

前，佑赛科技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安徽佑赛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340200000125193

住 所：芜湖市九华北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束龙胜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1,7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8%

；北京华腾开元电气有限公

司以经评估作价的两项专有技术资产出资人民币

1,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自然人潘成

一先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自然人王翔先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能质量治理设备、电力节能设备、电网监测系统、新能源系统和装置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资质的，凭许可资质经营）。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1-42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 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

9

人，实际参加表决

9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石正林、黄勇

峰、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授信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解决公司资金周转需求，满足公司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以下银行申请人民币授

信：

一、 公司向浙商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授信额度壹亿伍仟万元整（

RMB150,000,000.00

元），期限壹年，由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 公司向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贰亿元整（

RMB200,000,000.00

元），期限壹年，由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1-24

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1

年

7

月

22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第

160

次会议对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

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1-040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从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H

股上市公司，简称

"

长城科技

"

）处获

悉，其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

点

30

分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的两项动议：

1

、动议批准本公司的非公开股份发行事项，会议赞成比例为

99.69%

；

2

、动议批准冠捷科技股份买卖协议，及据此拟进行的冠捷科技股份交易，会议赞成比例为

98.29%

。

关于长城科技本次股东特别大会的详细资料请见长城科技于

http://www.hkexnews.hk

中刊

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有关事项仍在进行中。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1-29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时

-10:30

时

2.

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华侨城康佳集团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董事局主席侯松容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 代表股份

228,754,783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9.00%

。

2.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28,754,783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表决

权股份总数

28.66%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9.00%

。

3.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外资股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

0%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2

人、监事

2

人、高级管理人员

1

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过逐项投票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28,754,7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

权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754,7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28,754,7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

权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754,7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28,754,7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

权均为

0

股。

内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754,783

股， 占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反对和弃权均为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江学勇、敖华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公告。

2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3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

：

30-12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

伟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参会人数、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

决议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

裁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会审议后，同意聘任刘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

2011

年

7

月

2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组织架构部分调整

的议案》。

根据《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以及公司实际运营状况，本次会议同

意成立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同时调整资本运营中心相关工作职能。

新设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要负责公司三会事务管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法律事

务等工作，参与公司发展战略制定等工作。

资本运营中心调整后的工作职能主要包括公司资本运作方案 （包括并购重组、 风险投资

等）的计划、设计与实施以及对外投资项目的管理。

备查文件：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刘炜先生简历

刘炜先生，男，

1966

年

6

月出生，湖北省黄冈市人，大学学历。

2005-2006

年在香港上市公

司

TTI

创科集团担任高级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2006-2007

年在美资企业中山市普宇电子有限

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

2008-2011

年

6

月在旭硝子汽车玻璃（佛山）有限公司担任人

力资源部经理，具有近

20

年的知名外企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经验。

刘炜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

或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至今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处罚。

证券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1-027

债券代码：

126015

债券简称：

08

康美债

债券代码：

122080

债券简称：

11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康美实业

")

的通知，康美实业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将原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

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0,600,000

股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康美实业共持有本公司

664,121,125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20%

，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250,000,000

股， 占康美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7.64%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37%

。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3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20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原钢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公司董事、总

经理陈立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21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19,243,0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13%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审议《选举陶新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19,243,029

股。

同意票

219,243,0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陶新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蒋红毅、贾向明

3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